


沈阳建筑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议结果处理办法 

沈建研字„2017‟169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研究生培养单位、导师和研究生的责任意

识、质量意识，切实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位授予水平，根据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学位[2014]5

号），辽宁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硕士学位

论文抽检办法》（辽学位[2015]1 号）等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及学校《关

于全面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沈建党发[2017]8 号），结

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评议是检查研究生培养质量与学位授

予水平的重要手段，评议结果是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和动态调整的重

要指标，是导师招生限额和资格确定、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依

据。 

第三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评议主要包括学校组织的博士、硕士学

位论文双盲评审（以下简称“盲审”）和上级部门抽检的博士、硕士学

位论文评审（以下简称“抽检”）两种评议方式。 

第四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评议结果处理遵循质量导向、客观公正、

严格严肃、奖惩分明的原则。 

 

第二章  评议结果反馈与认定 

第五条  盲审由学校通过“全国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系统”组织，



评议结果返回后及时反馈至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第六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组织相关导师、研究生对专家评阅意

见进行仔细研读和认真分析，按学校和本单位盲审有关规定对评阅意

见作出认定，并报研究生院审核备案。 

第七条  抽检由上级部门直接抽取和组织评议，评议结果由上级

部门认定和通报。通报结果及时反馈至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第三章  学校盲审结果处理 

第八条  根据认定结果，对相关研究生由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严格

按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或盲审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根据认定结果，对相关指导教师由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参照以下规定制定具体细则并执行。 

（一）学位论文盲审评议认定结果为“优秀”的，可直接推荐为当

年度学校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同时视“优秀”论文数量，适度增加当

年或下一年度研究生招生限额； 

（二）出现 1 篇评议认定结果为“不合格”的，可取消当年度优秀

研究生指导教师参评资格，同时适度减少当年或下一年度研究生招生

限额。其中博士学位论文评议认定结果为“不合格”的，可暂停一定年

限的招生资格； 

（三）同一年度 2 篇评议认定结果为“不合格”或连续 2 年出现“不

合格”论文，由所在培养单位进行质量约谈，并可暂停一定年限的招

生资格。其中博士学位论文评议认定结果为“不合格”的，可取消博士



研究生导师资格且一定年限内不得重新申请； 

（四）同一年度 3 篇（含）以上评议认定结果为“不合格”或连续

3 年出现“不合格”论文，可取消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且一定年限内不

得重新申请； 

（五）凡出现评议认定结果为“不合格”论文的，自盲审结果公布

之日起，所指导的学位论文一定年限内可全部盲审。 

第十条  对相关研究生培养单位由学校根据认定结果按以下规

定执行。 

（一）年度评议结果认定为“优秀”学位论文比例超过全校平均水

平的，在下一年度研究生招生计划增量安排和存量调控中，按“优秀”

学位论文的总数量，相应增加下一年度研究生招生计划，并在其他研

究生教育资源配置时，给予重点倾斜； 

（二）按年度评议结果认定为“不合格”论文的总数量，相应核减

下一年度研究生招生计划；  

（三）年度评议结果认定为“不合格”论文比例超过全校平均水平

的，对相关负责人进行质量约谈。 

 

第四章  上级部门抽检结果处理 

第十一条  对相关导师由学校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为“优秀”的，直接认定为当年度学

校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优先向上级部门推荐优秀导师等荣誉的评

选，并由所在培养单位增加当年或下一年度研究生招生限额 1-2 人； 



（二）出现 1 篇“存在问题论文”，由所在培养单位进行质量约谈，

并暂停研究生招生资格 1 年。其中博士学位论文评议结果为“存在问

题”的，暂停招生资格 2 年； 

（三）连续 2 年出现“存在问题论文”或同时出现 2 篇“存在问题

论文”，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三年内不得重新申请； 

（四）凡出现“存在问题论文”的，自抽检评议结果公布之日起，

所指导的学位论文 1 年内全部盲审。 

第十二条  凡出现“存在问题论文”的答辩委员会，取消其所有成

员参加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资格 1 年。 

第十三条  对相关学位授权点由学校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出现“存在问题论文”的学位授权点，下一年度学位论文盲

审比例增加至 50%以上； 

（二）连续 2 年出现“存在问题论文”或同时出现 2 篇“存在问题

论文”，由主要依托单位进行限期一年的整改，且学位授权点合格评

估的自我评估阶段由学校抽评； 

（三）连续 3 年出现“存在问题论文”或 3 年内累计出现 5 篇及以

上“存在问题论文”，视为不能保证所授予学位的学术水平，按学校学

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办法有关规定撤销该学位授权点。 

第十四条  对相关培养单位由学校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学位论文抽检评议优良率高于全校平均水平的，在下一年

度研究生招生计划增量安排和存量调控中，按单位上一年度研究生招

生总规模 3-5%的比例增加研究生招生计划，并在其他研究生教育资



源配置时，给予重点倾斜； 

（二）出现“存在问题论文”的，对相关负责人进行质量约谈，同

时须制定书面整改方案，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后报校学位办备

案； 

（三）以“存在问题论文”5 倍数量为基数，核减下一年度研究生

招生计划； 

（四）因“存在问题论文”被撤销的学位授权点，不得再进行自主

增列，由学校统筹调整增列。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应根据本办法，

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位授予水平为导向，制定有关实施细则，

向全体研究生和导师公布，并报校学位办备案。 

第十六条  被取消导师资格的，所指导的在学研究生由所在培养

单位协调进行导师变更。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